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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国有农用地专项整治行动，规范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管理，堵塞低价发包、收益流失漏洞，盘活国有农用地资源，维护国有资产权益，结合辖区耕地保护、水资源管控、农业发展实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关于加强和规范国有农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新政办发[2025]44号）精神和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深入推进国有农用地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新自然资发[2026]21号等自治区、自治州国有农用地管理相关政策规定，制定本机制。
第二条 本机制适用于辖区范围内所有国有耕地、园地、其他农用地及设施农用地的承包、租赁经营活动，涵盖存量续签合同、新增发包承包及专项整治整改类土地。
第三条 承包费价格调整坚持依法合规、分类定级、优质优价、动态调整、公开透明、稳步推进原则，统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农业生产稳定、农户经营承受能力。
第二章 定价标准
第四条 实行国有农用地定价分类管理。可结合土壤地力、灌溉条件、区位交通、基础设施配套等要素，制定年度承包费基准指导价，实行分级分类定价；也可根据管理实际，制定全市统一的国有农用地承包费价格标准，实行统一定价。
 第五条 基准地价成果应用与调整。2023年我市依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源办发〔2022〕13号）的要求，组织编制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，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验收通过后，2024年12月我市公布了新版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。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每3至5年调整一次，作为制定国有承包费价格标准以及动态调整的参考依据。
第六条 价格修正与管控要求。设定价格修正规则，可根据灌溉方式、地力等级、承包年限、经营用途等因素，对承包费用进行合理调整。无论采用分级定价还是统一定价模式，均需严控低价发包、人情发包行为，确保承包费定价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第三章 动态调价机制
第七条 建立定期评估、周期调价制度。国有农用地承包费基准价格每三年开展一次全面评估修订；结合区域农业经济发展、物价指数、农产品收益变化实行年度动态微调。
第八条 明确调价触发条件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及时启动承包费价格调整程序：（一）上级农用地基准地价、土地管理政策重大调整；（二）专项整治排查发现承包价格明显偏低、合同约定不合规；（三）落实轮作休耕、退地减水、生态修复等管控要求。
第九条 合理控制价格调整幅度，实行平稳过渡机制。年度承包费上调幅度设置合理上限，针对历史长期低价合同，采取分年度分步调价方式，避免短期内大幅涨价影响农业生产秩序。
第四章 价格调整实施流程
第十条 摸底清查。由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财政等部门联合开展国有农用地全域清查，核实土地实际面积、地类性质、现存承包合同、经营主体等基础信息，建立一宗一档台账。
第十一条 价格测算。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，结合土地定级成果、市场行情、管控政策，科学测算拟定承包费价格调整方案及基准价格。
第十二条 公示听证。价格调整方案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公示，广泛征求种植经营主体、乡镇基层及相关部门意见，必要时组织召开听证会，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
第十三条 审批实施。价格调整方案报请本级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批复后正式印发执行，同步上报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第十四条 合同规范。新增承包合同严格执行新标准；存量到期合同续签直接套用调价标准；未到期合同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方式，明确调价规则、执行时间及计费标准。
第五章 优惠减免管理
第十五条 结合政策落实及民生保障需求，制定专项减免政策。严格落实轮作休耕、生态治理、政策性退耕等地块费用减免政策。
第十六条 对监测认定的脱贫户、低保户、特殊困难经营主体，经乡镇审查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认定后，可依规申请承包费阶段性减免。
第十七条 减免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、分级审批、台账留存，杜绝违规随意减免、变相让利等问题。
第六章 监督管理
第十八条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国有农用地承包费全额上缴财政专户，专款专用，重点用于农田基础设施修缮、地力提升、耕地保护等工作。
第十九条 强化全流程监管，依托国有农用地信息化平台，实现合同管理、费用收缴、价格执行全流程闭环管理，定期开展专项督查。
第二十条 严肃追责问责，对擅自低价发包、瞒报土地面积、违规减免费用、截留挪用承包收益等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责任。
